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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會商  
 

(立法會CB(1)1578/07-08(01)號文件 ⎯⎯
 

助理法律顧問於

2008年 5月 2日致

政府當局的函件

 
立法會CB(1)1578/07-08(02)號文件⎯⎯

 
政府當局對助理

法律顧問 2008年
5月 2日函件的回

應  
 

立法會CB(3)563/07-08號文件  
 

⎯⎯
 

條例草案文本  

立法會CB(1)1578/07-08(03)號文件⎯⎯
 

法律事務部擬備

的條例草案標明

修訂文本  
 

FIN CR 2/7/2201/07 ⎯⎯
 

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發出的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  
 

立法會LS82/07-08號文件  ⎯⎯
 

有關條例草案的

法 律 事 務 部 報

告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錄 )。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2. 部分委員對把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標準稅率由

16%調低至 15%及把公司利得稅率由 17.5%調低至 16.5%
的建議是否恰當提出質疑。就此，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

當局採取以下行動：  
 
(a) 說明因該兩項建議而減少的收入在較長時間內

(例如未來 10年 )對財政的影響。  
 
(b) 提供有關預算案諮詢期間就該兩項建議收集到

的意見的資料，並列出分項數字及／或詳細資

料，說明贊成或反對調低薪俸稅標準稅率及公

司利得稅率的機構／個別人士／界別的數目及

類別，以及其所持的理由。 

 

(c) 提供比較列表，載明香港及鄰近司法管轄區 (包
括但不限於新加坡、台灣及南韓 )的公司利得稅

率及／或其他稅務寬減措施，以及解釋調低公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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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利得稅率 1個百分點的建議如何及在多大程

度上會有提升香港競爭力及吸引更多外來投資

的作用。  
 
(d) 提供資料，說明將可受惠於調低標準稅率的建

議的非法團企業 (特別是獨資經營的中小型企

業 )數目。  
 
(e) 為瞭解是否需要調低公司利得稅率以吸引企業

來港投資，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以下資料：  
 
(i) 過去 5年須納稅的法團數目，並按有關法團

的每年利潤及僱員人數提供分項數字；  
 
(ii) 在過去約 5年間在香港設立辦事處的海外

法團數目；及  
 
(iii) 該建議實施後預計會被吸引來港的海外法

團數目。  
 
3. 部分委員對把可扣除的認可慈善捐款佔利得稅、薪

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的應評稅利潤／入息的比例上限由

25%提高至 35%的建議提出關注。就此，法案委員會要求

政府當局：  
 
(a) 提供下述資料：過去數年就利得稅及薪俸稅 (包

括個人入息課稅 )可予扣除的捐款額、就該建議

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能鼓勵法團／個別人士作

出慈善捐款進行的評估，以及該建議實施後預

計會增加的捐款數額。  
 
(b) 以書面提供政府當局對加強規管監察慈善團體

如何運用捐款的意見。  
 

4. 為方便委員考慮有關為購買環保機械及設備所招致

的資本開支在首年提供 100%的利得稅扣除的建議的成

效，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目前有多

少商業機構申請現時 60%的利得稅扣除，以及該建議實施

後預計會增加的扣除申請數目。  
 

5.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察悉並考慮一位委員的下

述建議：為公司利得稅引入累進稅率，使盈利較高的商

業機構須繳納較高稅率的稅款。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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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對第 2至 5段的回應已於 2008年
5月 27日隨立法會 CB(1)1627/07-08(02)號文件送交

委員。 ) 
 
 
II 其他事項  
 
會議安排  
 
6. 委員察悉，下次會議訂於 2008年 5月 29日 (星期四 )下
午 2時 30分舉行，屆時法案委員會會聽取代表團體 (如有

的話 )的意見，並會跟進是次會議上提出的事項。委員同

意，若時間許可，法案委員會將於下次會議上繼續逐項

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4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8年 6月 3日



 
附錄  

 
《 2008年收入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08年 5月 20日 (星期二 ) 
時間：上午 10時 45分  
地點：立法會會議廳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00000 – 
000433 

主席  
政府當局  

(a) 主席致歡迎辭及開會辭 

 
(b) 政府當局簡介條例草案 (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發出的立法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FIN CR 
2/7/2201/07)。  

 
(c) 政府當局表示，酒店房租稅是

按季徵收的。為使建議的免收

酒店房租稅措施可由下一季

(即 2008年 7月 1日 )起生效，條

例草案必須在該日期前制定

為法例。  
 

 

000434 – 
001656 

李卓人議員  
政府當局  
劉慧卿議員  

(a) 李卓人議員表示，香港職工會

聯盟反對調低薪俸稅及個人

入息課稅標準稅率及公司利

得稅率的建議。李議員關注

到，這些長期而非一次性的建

議措施，會在較長時間內令收

入減少，對財政造成重大影

響。  
 
(b) 劉慧卿議員提出類似意見，並

表示前綫反對有關建議。  
 
(c) 政府當局提述，財政司司長在

2008-2009年度財政預算案諮

詢 期 間 接 獲 社 會 各 界 的 意

見。調低標準稅率及公司利得

稅率的建議，用意是在預留撥

款為香港的未來作出投資及

支援弱勢社羣之餘，藏富於

民。面對鄰近司法管轄區的競

爭，較低的稅率亦會提升香港

的競爭力。財政司司長在擬備

政府當局須按會

議 紀 要 第 2(a) 段
採取所需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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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每年的財政預算案時，都會檢

視當前的稅率，並可能會因應

最新的經濟及財政狀況調整

有關稅率。  
 
(d) 劉慧卿議員關注到，儘管教

育、衞生及福利等範疇的開支

需求殷切，但政府當局仍提出

長遠會導致政府收入大量流

失的減稅建議。她質疑，調低

公司利得稅率的建議如何及

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提升香港

的競爭力。她亦對財政預算案

諮詢工作的透明度表示關注。 
 
(e)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時 表 示 ，

2008-2009年度財政預算案已

載列有關其他政策措施的建

議，而條例草案的範圍則只涵

蓋收入建議。在財政預算案諮

詢期間，很多機構／個別人士

／界別曾向財政司司長提出

意見，公眾對調低稅率的建議

相當支持。  
 

001657 – 
002225 

李卓人議員  
政府當局  

(a) 李卓人議員認為，由於酒店經

營者可選擇提高房租，免收酒

店房租稅的措施不大可能會

惠及酒店住客。  
 
(b) 政府當局表示，現時， 3%的

酒店房租稅是酒店帳單內在

房租以外獨立徵收的費用。當

局認為，房租受市場力量影

響，經營者不會將免稅的得益

據為己有。  
 

 

002226 – 
002737 

何俊仁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a) 何俊仁議員質疑調低標準稅

率及公司利得稅率的建議的

理據；他並關注因此而減少的

收入。他認為，政府當局應參

考鄰近司法管轄區 (例如新加

坡、台灣及南韓 )的公司利得

稅率，並審慎研究是否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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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提出調低公司利得稅率的建

議。  
 

 

  (b) 政府當局表示，為吸引投資，

一些鄰近司法管轄區已大幅

調低公司利得稅率，並提供其

他稅務寬減措施。在條例草案

制定為法例後，薪俸稅及個人

入息課稅的稅率及大部分個

人免稅額將回復至 2002-2003
年度的水平。政府當局在建議

調低公司利得稅率 1個百分點

時已採取審慎的做法，使稅率

仍 高 於 2002-2003 年 度 的 水

平。  
 
(c) 關於何俊仁議員就調低稅率

的建議對貧富差距及堅尼系

數的影響所提出的關注，政府

當局回應時表示，提高個人免

稅額及擴闊稅階的建議對較

低收入工人帶來的益處會多

於高收入人士。有關建議對堅

尼系數的影響難以量化，不

過，政府當局請委員參閱財政

預算案的 "補編及附錄 "所載

的資料。 

 

政府當局須按會

議 紀 要 第 2(c) 段
採取所需行動。

002738 – 
003330 

周梁淑怡議員  
政府當局  

(a) 周梁淑怡議員表示，自由黨議

員支持香港奉行低稅率的簡

單稅制，以及在收入遠超應付

運作所需的水平時減稅。她認

為，減稅建議未必會影響其他

政策範疇的開支。較長遠而

言，調低利得稅率可能會推動

香港的投資及增加應課稅利

潤。周梁淑怡議員關注到，提

高個人免稅額的建議會否帶

來影響，令稅基進一步收窄。 
 
(b) 政府當局表示，提高個人免稅

額的建議會導致 2008-2009年
度 有 約 7% 的 納 稅 人 跌 出 稅

網。該建議的影響很可能屬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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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期性，因為當經濟增長導致工

資上升時，納稅人的數目便會

增加。  
 

003331 – 
003840 

劉慧卿議員  
政府當局  

劉慧卿議員對有關贊成或反對調

低薪俸稅標準稅率及公司利得稅

率的意見提出質疑。她認為，政

府當局應比較香港與鄰近司法管

轄區的公司利得稅率，闡明調低

公司利得稅率的建議如何及在多

大程度上會有提升香港競爭力的

作用。 

 

政府當局須按會

議 紀 要 第 2(b) 段
採取所需行動。

003841 – 
010534 

陳鑑林議員  
何俊仁議員  
馮檢基議員  
政府當局  
劉慧卿議員  
 

(a) 陳鑑林議員表示民主建港協

進聯盟的議員支持 2008-2009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的 稅 務 建

議。當政府擁有大量盈餘時，

還富於民是合理做法，各項減

稅建議與幫助有需要人士的

措施不應有任何衝突。  
 
(b) 馮檢基議員、何俊仁議員及劉

慧卿議員均關注是否有需要

調低公司利得稅率。馮議員認

為，香港的公司利得稅率已屬

偏低，足以讓香港與鄰近司法

管轄區競爭。何議員建議政府

當局應考慮為公司利得稅引

入累進稅率。  
 

 

  (c) 據政府當局表示，一項有關海

外／內地公司的調查結果顯

示，香港的低稅率簡單稅制是

這些公司在本港開設業務的

主要因素。 

 
(d) 何俊仁議員認為，調低薪俸稅

及個人入息課稅標準稅率的

做法不符合 "能者多付 "的原

則，並可能會對稅基狹窄的問

題造成負面影響。  
 
(e)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政府在

2008-2009年度財政預算案中  

政府當局須按會

議 紀 要 第 2(e) 段
及 第 5 段 採 取 所

需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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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同時提出了一次性及較長期

的收入措施，以平衡社會對還

富於民的訴求和政府審慎管

理 公 共 財 政 的 需 要 。 在

2007-2008年度，全年收入達

275萬元的單身人士須按薪俸

稅或個人入息課稅標準稅率

繳稅。在調低標準稅率及實施

其 他 建 議 ( 例 如 擴 闊 稅 階 )
後，預計在 2008-2009年度須

按標準稅率繳稅的門檻約為

每年入息 150萬元。因此，在

2008-2009年度按標準稅率繳

稅 的 人 士 數 目 很 可 能 會 增

加。至於何議員就當局為解決

稅基狹窄問題而進行的工作

所提出的詢問，政府當局表

示，一如財政司司長在財政預

算案演辭中表示，政府當局會

繼續研究擴闊稅基的方案，並

會在適當時候諮詢公眾。  
 

 

  (f) 政府當局回應何俊仁議員及

劉慧卿議員的關注時表示，中

小型規模的非法團企業將可

受惠於調低標準稅率的建議。 
 

政府當局須按會

議 紀 要 第 2(d) 段
採取所需行動。

010535 – 
012627 

何俊仁議員  
政府當局  
劉慧卿議員  
主席  

(a) 何俊仁議員及劉慧卿議員同

樣關注以下事項  ⎯⎯  
 
(i) 把 可 扣 除 的 認 可 慈 善 捐

款佔利得稅、薪俸稅和個

人 入 息 課 稅 的 比 例 上 限

由 25%提高至 35%的原因

及作用；及  
 
(ii) 有 關 為 環 保 設 施 的 資 本

開 支 提 供 更 優 惠 的 利 得

稅 扣 除 的 建 議 的 詳 情 及

作用。  
 

 

  (b) 關於上文第 (i)項，政府當局表

示，雖然目前只有少數須繳稅

的公司／納稅人申請扣除達

到 25%的上限，但該建議的目  

政府當局須按會

議 紀 要 第 3 段 採

取所需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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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的是鼓勵公司／個別人士作

出慈善捐款。至於何議員及劉

議員對規管監察慈善團體的

關注，政府當局表示，法律改

革委員會正研究此課題。主席

表示，如有需要，相關事務委

員會應在適當時候考慮此課

題。  
 

 

  (c) 關於上文第 (ii)項，政府當局

解釋，該建議會把購買環保機

械及設備所招致的資本開支

在 首 年 獲 提 供 的 利 得 稅 扣

除 ， 由 現 時 的 60% 提 高 至

100%。至於主要附設於建築

物的環保裝置，政府當局建議

把有關裝置的折舊減值期由

一般的 25年縮短至 5年。該建

議旨在提供更多稅務優惠以

抵銷取得該等設施所需的高

昂資本成本，從而鼓勵法團購

買／裝置環保設施。  
 

政府當局須按會

議 紀 要 第 4 段 採

取所需行動。  

012628 – 
012822 

主席  
政府當局  
律政司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詳題  
 
第 1部  ⎯⎯  導言  
 
草案第 1條  ⎯⎯  簡稱  
 
草案第 2條  ⎯⎯  生效日期  
 
第 2部  ⎯⎯  對《稅務條例》的修
訂  
 
草案第 3條  ⎯⎯  認可慈善捐款  
 
律政司回應何俊仁議員的詢問時

表示，在第 16D(2)條中加入的 (d)
段 是 條 例 草 案 建 議 增 訂 的 新 條

文，以實施財政預算案中有關把

認可慈善捐款的扣除上限提高至

35%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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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12823 – 
015427 

政府當局  
劉慧卿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3 
主席  
何俊仁議員  

草案第 4條  ⎯⎯  加入條文  
 
16H. 適用於本條及第 16I、 16J及
16K條的定義及一般條文  
 
(a)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正因應助

理法律顧問 3的意見，研究擬

議附表 17第 2部第 2條在草擬

方面的問題。  
 
(b) 政府當局回應劉慧卿議員的

詢問時表示，擬議第 16H條中

"有關售賣得益 "的定義會清

楚訂明，如法團售賣有關環保

設施，在評稅時只可就已被售

出的設施在扣除有關售賣得

益後的資本開支申請扣除。  
 
(c) 關於擬議第 16H(3)條，劉慧卿

議員關注到，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局長修訂擬議附表 17所涉

及的諮詢工作及立法程序。  
 
(d) 政府當局表示，除諮詢環境保

護署署長外，當局亦會諮詢相

關業界。  
 
(e) 助理法律顧問 3表示，根據擬

議 第 16H(3)條 在 憲 報 刊 登 的

公告為須經立法會以先訂立

後審議的程序處理的附屬法

例。  
 

 

015428 – 
015513 

主席  
劉慧卿議員  
 

下次會議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8年 6月 3日  


